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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９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１

名（其中：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５

人），董事蔡云晔女士、董事岳勇

先生、独立董事阮永平先生、独立董事陈敬云女士及独立董事王宗军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

加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山市同福贸

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同意收购中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关于收购中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门

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效益， 公司同意拟用募集资金

１

，

５２６

，

１６９．４９

元对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门洁柔增资，其中，计入注册资本

３３９

，

６６０．８１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

，

１８６

，

５０８．６８

元。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０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中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罗容珍、吕懿明签订了

《中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自有资金

７６０．９８６

万元受让罗容珍持有的中山

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福贸易”）

６０％

的股权，以自有资金

５０７．３２４

万元受让同福贸

易

４０％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同福贸易

１００％

，即同福贸易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中

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收购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该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一）自然人罗容珍情况

罗容珍：女，中国国籍，持有同福贸易

６０％

股权。

（二）自然人吕懿明情况

吕懿明：女，中国国籍，持有同福贸易

４０％

股权。

三、交易标的情况

企业名称：中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坦背德政路

注册号：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８５１

法定代表人姓名：罗容珍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柒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经营期限：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二）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

，

７４８

，

７８８．６３ ６

，

５１６

，

６７２．５３ ６

，

２３２

，

１１６．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２

，

３７０

，

７５３．５２ ６

，

６０６

，

６９９．５６ ５

，

７６４

，

０５３．９６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５５０

，

５４２．００ ４６２

，

５２０．６３ ３４６

，

８９０．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８６

，

２７２．５７ －４６６

，

７６８．０４ －４６６

，

７６８．０４

注：

２０１２

年亏损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减少、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低，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管理费

用为

４７．３６

万元，主要为房产折旧及土地摊销。

（三）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广

东联信评估 〔

２０１２

〕 第

Ａ０３７１

号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计算确定评估价值。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同福贸易全部资产账面值为

１

，

２３７．０８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９２８．９８

万

元，增幅

５５．９３％

；负债账面值为

６６０．６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６６０．６７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７６．４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１

，

２６８．３１

万元，增幅为

１２０．０４％

，主要是土地、房产增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转让方：罗容珍（甲方）、吕懿明（乙方）

受让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二）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

１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将根据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经评估的净

资产值为作价依据最终确定。

（

２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１２６８．３１

万元，其中丙方需向甲方支付

７６０．９８６

万元，

丙方需向乙方支付

５０７．３２４

万元。

（

３

）各方同意，公司股权变更完毕后七日内丙方需将签署股权转让款给甲乙双方。

２

、股权移交：

（

１

）甲乙双方向丙方转让的股权自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起即告转移。

（

２

）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应会同公司共同配合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变更登记及

备案手续。

３

、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其他约定：

（

１

）各方同意，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前公司的所有业务往来、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协议

的效力不受本次股权转让影响。

（

２

）各方同意，转让方所转让的股权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本协议生效之日期间所发生的

任何增值由受让方享有，产生的减值则由转让方现金补足或直接从股权转让款中按照甲乙双

方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扣除。

４

、税费负担：

各方同意，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税费，由各方按照相关规定协商负担。

５

、其他：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签字、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应同时加盖乙方公章）

之日起成立，丙方通过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对甲乙丙三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本次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同福贸易

１００％

股权，主要是因同福贸易拥有位于东升镇坦背村“北便围”的土

地

２０

，

７３９．９０

㎡，厂房、仓库

１３

，

０６８．６８

㎡，与公司厂区相连，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用地，满足公

司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次收购同福贸易后，同福贸易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福贸易的资产负债及损益将纳入公司合并范畴。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书》；

（三）《中山市同福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１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９

号核准，向中国境内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３８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

，

８２８．００

万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４５

，

１７２．００

万元， 该次发行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广会所

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３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拟用募集资金对江门洁柔增资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之一为用于 “中山新增年产

７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及深加工项目”（以下

简称“中山新增项目”）。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地点的议案》，将 “中山新增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门洁柔”）。 为方便江门洁柔募投项目资金的使用以及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专户

的监管， 中顺洁柔申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

户资金由原公司“中山新增项目”的募集资金帐户划转，并对江门洁柔增资。 划转后“中山新增

项目”的募集资金帐户已注销。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办理中顺洁柔募集资金销户手续时，产

生利息收入为

３５２

，

５７４．３０

元。 另， 公司其他上市费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结余

１

，

１７３

，

５９５．１９

元。

现为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效益， 公司拟用上述两项募集资金合计

１

，

５２６

，

１６９．４９

元对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门洁柔增资，其中，计入注册资本

３３９

，

６６０．８１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

，

１８６

，

５０８．６８

元。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该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四）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情况

（一）受资方基本情况

受资方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

万

元

）

主营业务

江门洁柔

２００９．８．６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衙前村勒冲围

、

大冲口

围

（

３＃

深加工车间

）

１５

，

０００

生产高档生活用

纸

（二）受资方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万元

／

人民币

受资方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江门洁柔

８０

，

７８６．７３ ６５

，

８３３．３０ ２８

，

５９５．７７ ３

，

６８７．７３

三、本次增资实施方式

本次增资实施方式是以募集资金

１

，

５２６

，

１６９．４９

元对江门洁柔进行增资，其中，计入注册资

本

３３９

，

６６０．８１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

，

１８６

，

５０８．６８

元。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增强全资子公司的资金实力，提升业务发展能力从而

快速拓展市场，保障公司持续快速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

远规划及发展战略，并使募集资金的效益得以更好的发挥，使用效率更高。

五、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

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专项意见。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2-034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

通知等形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即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止）。 公司不存在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承诺过去

12

个月内未

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将严

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披露，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就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

人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7

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2-035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

形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荣军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 本次监事会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止）。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

2012

年

12

月

7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2-036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486

号文核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7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432,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1,442,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0,558,000.0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0

）第

12044

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2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公司将

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止），公司不存在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公司承诺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披露。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

将为公司节省财务费用

1,080,000

元，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就上述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此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期限为

6

个月（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开始计算，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止），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就上述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止）。

（三）保荐机构就上述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 东光微电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可节约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同意东光微电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

不超过

6

个月（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2－039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7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的通知，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分别办理了

1800

万股和

800

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质

押手续。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86,115,1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21,419,960

股的

39.66%

，目前质押的股份总额为

56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6%

。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 年十二月七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2-064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披露的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因输入错误，将公司董事长增持股票的时间写成

"2012

年

11

月

6

日

"

，正确的时间应是

"2012

年

12

月

6

日

"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2-032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调解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买卖合同纠纷，公司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法院

"

）诉上海系方实业有限

公司三案，现已审理终结。 有关本案详情请参阅本公司

2012

年

7

月

1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编号为：临

2012-

028

）。

2012

年

12

月

6

日，本公司收到法院（

2012

）杭上商初字第

1017

号、第

1021

号、第

1022

号《民

事调解书》。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公司的陈述一致。 经法院主持调解，各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本公司

被告一：上海系方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江苏永大药业有限公司

二、各方达成的协议主要内容

1.

杭上商初字第

1017

号《民事调解书》

（

1

）被告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原告货款本金

6695000

元并按月支付当月所欠款项

利息（以所欠款项本金为基数，按月息百分之一计算），其中本金分十期支付，于

2013

年

3

月起

至

2013

年

12

月止，每月月底前支付本金

669500

元；支付本金的同时支付当月利息，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66950

元，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60255

元，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

利息

53560

元，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46865

元，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40170

元，

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33475

元，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26780

元，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20085

元；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13390

元，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利息

6695

元；

（

2

）被告一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原告

2013

年

3

月

l

日之前的利息

1550000

元，分三期支

付，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320000

元，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

320000

元，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910000

元；

（

3

）案件受理费

67952

元，减半收取

33976

元，由原告负担

22651

元，由被告一、二负担

11325

元，该部分诉讼费由被告一、二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原告负担。

2.

杭上商初字第

1021

号《民事调解书》

（

1

）被告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原告货款本金

7380000

元并按月支付当月所欠款项

利息（以所欠款项本金为基数，按月息百分之一计算），其中本金分十期支付，于

2013

年

3

月起

至

2013

年

12

月止，每月月底前支付本金

738000

元；支付本金的同时支付当月利息，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73800

元，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66420

元，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

利息

59640

元，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51660

元，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44280

元，

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36900

元，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29520

元，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22140

元；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14760

元，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利息

7380

元；

（

2

）被告一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原告

2013

年

3

月

l

日之前的利息

1601315.17

元，分三

期支付，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340000

元，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

340000

元，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921315.17

元；

（

3

）案件受理费

75228

元，减半收取

37614

元，由原告负担

25076

元，由被告一、二负担

12538

元，该部分诉讼费由被告一、二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原告负担。

3.

杭上商初字第

1022

号《民事调解书》

（

1

）被告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原告货款本金

7100000

元并按月支付当月所欠款项

利息（以所欠款项本金为基数，按月息百分之一计算），其中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本金

2000000

元，剩余本金

5100000

元分十期支付，于

2013

年

3

月起至

2013

年

12

月止，每月月底前支

付本金

510000

元；支付本金的同时支付当月利息，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51000

元，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45900

元，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40800

元，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35700

元，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30600

元，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25500

元，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20400

元，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15300

元；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10200

元，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利息

5100

元；

（

2

）被告一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原告

2013

年

3

月

l

日之前的利息

1580000

元，分三期支

付，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330000

元，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

330000

元，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920000

元；

（

3

）案件受理费

77975

元，减半收取

38987.5

元，由原告负担

25932.5

元，由被告一、二负担

13055

元，该部分诉讼费由被告一、二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直接支付给原告；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原告负担。

4.

此外根据上述三份《民事调解书》，以下为各方达成协议的共同内容：

（

1

）被告二就被告一的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2

）被告一、二如有一期未按上述约定足额支付款项，原告有权就剩余未付全部本金并

按原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计算利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并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以被

告提供的抵押物， 即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海纯东路

3

号

2

幢、

3

幢、

4

幢、

5

幢、

6

幢、

7

幢房屋以及位

于江苏省盐城海纯东路

3

号的土地使用权折抵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

3

）原告放弃共他诉讼请求。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2

）杭上商初字第

1017

号、第

1021

号、第

1022

号《民事调解

书》。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确定第五批创

新型试点企业的通知》（国科发体〔

２０１２

〕

１０６２

号），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被确定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创新型试点企业是为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进一步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增强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力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由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组织开

展，重点在国有骨干企业、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等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的企业中选择

试点企业，注重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高成长性企业开展试点，并有针对性地给

予支持。

此次被认定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技术平台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股票简称：鑫龙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１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

２

）预计业绩为：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２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０％－６０％

盈利

：

７

，

２７０．２９

万元

盈利：

９４５１．３８

万元

－１１６３２．４６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量增加，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继续抓住城镇化、高铁、地铁、城际铁路、

市政、新能源等国家重点工程、行业的快速发展机遇，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整合内

部资源，营业利润持续上升，公司盈利水平有较大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

2012-046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

上午

9: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

人，代

表股份

134,423,5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4％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

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2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4,423,5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本议

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股权收益权投资信托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4,423,5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本议

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大成新能源和港和新材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4,423,5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本议

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应收账款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4,423,52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本议

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 皇甫京昊先生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

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编号：

2012-052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片仔癀

"

、

"

本公司

"

、

"

公司

")

控股股东漳州市九龙

江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九龙江建设

")

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5,

000,000

股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国际

"

）。 （详见

201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

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0

）

公司近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通知， 九龙江建设已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票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九龙江建设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6,368,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55%

，其中质押股票共计

1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1%

。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07

日

证券代码：

600489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2012-033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有效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全票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王晋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总经理。 根据董事长孙兆学先生提名，聘任王荣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全票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根据总经理王荣湖先生提名，聘

任梁中扬先生、任文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魏浩水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由于工作变

动原因，张耐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聘任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

聘任人员简历

王荣湖，男，汉族，辽宁北镇人，

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

辽宁黄金公司副经理；现任中国黄金集团辽宁区域公司总经理，辽宁中金黄金有限责任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辽宁新都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辽宁二道沟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辽宁省黄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中

国黄金集团北票鑫龙矿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建昌金泰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建昌红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梁中扬，男，汉族，湖北红安人，

1966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曾任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江苏黄金公司经理；现任中国黄金集团

华中区域公司总经理，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公司董事长， 中国黄金集团湖南矿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湖南会同县鑫发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会同县恒鑫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会同县金龙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黄金集团湖南鑫瑞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任文生，男，汉族，山西闻喜人，

1965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曾任潼关中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厂长，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中

原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黄金河南公司经

理。

魏浩水，男，汉族，浙江诸暨人，

1966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

中国金域黄金物资总公司财务总监，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审计部副主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现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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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工程施工总承包（

EPC

）合同，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5.45

亿元（大写：人

民币伍亿肆仟伍佰万元整）；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支付到账后生效；

项目工期：第一台套合同生效后

12

个月完成；第二台套合同生效后

18

个月完成；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没有影响。

一、合同签署情况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与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廊坊洸远

"

）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签署了《

2×

50MW

节能减排煤气发电工程项目总承包合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50MW

节能减排煤气发电工程项目。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廊坊市洸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

主要办公地点：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

法定代表人：蔡洸远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焊管；热镀锌管；金属制品加工（需国家前置审批项目除外）；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需国家前置审批项目除外）。

2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廊坊洸远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企业持续发展能力较强。

3

、廊坊洸远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关联关系，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4

、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

2010

年，廊坊洸远与本公司发生业务的交易金额为

3350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收

入的

0.77%

；

2011

年，廊坊洸远与本公司发生业务的交易金额为

5110

万元，占本公司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的

0.99%

。

三、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12

月

5

日，西安市。

2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支付到账后生效。

3

、合同金额：人民币

5.45

亿元（大写：人民币伍亿肆仟伍佰万元整）。

4

、结算方式：

（

1

）合同签订后

14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作为项目工程的预付款，合同生效；

（

2

）其余

90％

的款项根据项目工程的进度分期付款。

5

、履行地点和方式：河北省廊坊市，以工程施工总承包（

EPC

）方式进行工程建设。

6

、项目工期：第一台套合同生效后

12

个月完成；第二台套合同生效后

18

个月完成；

7

、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专项条款执行。

8

、争议解决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在合同签署地通过诉讼解决。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预计在

2014

年度确认收入，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上述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本年度及

2013

年度经营业绩无影响。

（二）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

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制造周期较长，目前钢铁行业及下游需求市场低迷，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同文本及附件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2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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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六


